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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為因應教學單位課程規畫需求及增進學生校外實務學習體驗，特訂定

「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院校外教學實施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

法）。 

第二條 校外教學活動應與課程內容及教學目標相關，課程負責教師應於開課前

一學期擬定「教學計畫書」，敘明實施校外教學之目的及方式，並於課

程進度表註明實施時間、地點，「教學計畫書」須經開課單位課程委員

會審查通過後始得實施。校外教學活動須提供預算規劃，由各教學單位

於年度預算中編列經費(含交通費及保險費)。 

第三條 講授課程內實施校外教學活動，每學期以一次為原則，應於開課之前一

學期，專簽校長核定後執行。 

以校外經費支付全部費用或實習、實務性質等課程之校外教學活動，得

不受前項「每學期以一次為原則」規定限制。 

第四條 實施校外教學活動時數應與課程上課時數相符（不含參加活動之往返車

程時間)，且以不影響學生其他選修課程之上課時間為原則。 

第五條 校外教學活動，不得以赴境外參加學術活動方式為之，如有特殊情形另

簽辦理。 

第六條 校外教學活動應注意安全，並依「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院學生校

外活動安全輔導辦法」辦理，以確保活動圓滿完成。 

第七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學則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八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